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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规范学生营养餐制作和配送工作
实施方案

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营养状况直接关系

到其智力与体格发展，学生营养餐是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要保

障。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和《深圳市加强和推进校园

营养健康管理与食品安全实施方案（2019-2020年）》（深卫健

公卫〔2019〕23号）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学生食堂和

学生餐配送企业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建立卫生健康、教育和市场监管部门协作机制，对学生营养

餐的制作和配送进行规范管理和监督。

（一）2021年，建成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学校食

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使用比例50%以上；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送

企业从业人员营养知识培训覆盖率达到80%，营养知识知晓率达

到70%；各区建设营养健康食堂或学生餐配送企业营养配餐试点

单位至少1家。

（二）2022年，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平台使用比例80%

以上；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从业人员营养知识培训覆盖率

达到90%，营养知识知晓率达到75%；各区建设营养健康食堂或学

生餐配送企业营养配餐试点单位至少5家。

（三）2025年，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平台使用比例达

到100%；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从业人员营养知识培训覆盖

率达到100%，营养知识知晓率达到80%；各区建设营养健康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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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学生餐配送企业营养配餐试点单位至少10家。

二、主要工作内容

（一）深圳市中小学生集中供餐现状评价。

市卫生健康委制定中小学生集中供餐现状评价方案，各中小

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配合完成集中供餐现状评价调查工

作，内容包括学生餐营养现状、配餐流程、就餐环境等。（市卫

生健康委牵头，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配合）

（二）加强规范学生营养配餐及膳食指导。

1.建设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市卫生健康委根据深

圳市《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DB4403T36-2019）牵头开发深

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全市所有中小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

送企业统一使用该平台，并将此作为学生餐配送企业中标的必要

条件。各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配制符合各年龄段营养需求

的学生餐食谱，通过审核后发布并备案。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

息平台注册说明见附件1。（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教育局、市

市场监管局配合）

2.建设深圳市学生餐公共食谱库和公共菜品库。各学校食

堂、配餐企业应按工作要求，配合建设深圳市学生餐公共食谱库

和公共菜品库，鼓励各单位建设特色食谱库和菜品库。（市卫生

健康委牵头，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配合）

3.建立学生餐营养成分监测工作制度。对学生餐进行实时监

管、定期监测，定期抽查学校食堂和配餐企业学生餐发布食谱的

执行情况和学生餐主要营养成分，进行学生膳食评价，并向社会

公布。（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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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展“减盐减油减糖”专项行动。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送

企业应选择低盐低油低糖的菜谱和烹饪方式，严格限制高盐高油

高糖菜品的供应。学生食堂设置小卖部的，规范张贴各类营养健

康标识，鼓励供应新鲜水果、粗杂粮和蛋、奶等低盐低油低糖的

食品，避免提供高盐高油高糖食物。（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教

育局、市市场监管局配合）

5.建立家委会参与学生餐配送的监管制度。家委会指定健康

委员，按要求参加学生营养和食品安全知识技能培训后，按照学

校工作安排，通过开放日、陪餐制和对话交流等方式，参与学校

食堂和配餐企业遴选和监管工作。协助完成学生餐监管和监测任

务。《深圳市中小学校家委会参与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管

理工作指引》见附件2。（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教育局、市市

场监管局配合）

6.推广家庭营养配餐。各学校积极倡导，鼓励家长使用配餐

平台手机软件，了解学生在校就餐情况，并根据营养指导调整家

庭食谱，确保学生合理膳食。（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教育局配

合）

（三）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质。

1.建立从业人员学生营养健康知识培训制度。各学校食堂和

学生餐配送企业应制定本单位培训制度和岗位培训计划，培训结

束后及时评估培训效果，并建立人员培训及考核档案。（市卫生

健康委牵头，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管局配合）

2.规范培训和考核。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开发从业人员学生营

养健康培训课程，依托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完成培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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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各单位新入职的员工需完成线上培训并取得合格证后方可

上岗，原在岗从业人员未取得合格证者，应重新学习培训课程，

直至考核合格为止。（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教育局、市市场监

管局配合）

（四）建设学生营养健康食堂和学生营养餐配送企业营养配

餐试点单位。

1.制定深圳市中小学校营养健康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营

养配餐试点单位建设试行标准。见附件3和附件4。（市卫生健康

委牵头，市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配合）

2.各中小学校、学生餐配送企业根据试行标准，积极参与试

点建设。试点建设申报可在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完成。

营养健康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营养配餐试点单位建设评分标

准的制定和相应的评审工作，由深圳市学生餐专家工作组牵头完

成。专家组名单见附件5。（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教育局、市

市场监管局配合）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牵头组建专家工作组，制定工作计划、实

施方案和评估方案，统筹推进落实各项工作任务。专家工作组日

常工作由市慢性病防治中心负责。市教育局和市市场监管局应积

极组织落实各自牵头负责的各项工作，并配合市卫生健康委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各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牵头组建区级专家工作

组，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统筹推进落实辖区各项工作任务。

（二）加强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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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荐各类优秀专业技术人员参

与专家工作组工作，为规范学生营养餐制作和配送工作提供技术

支持和保障。

（三）加强监督和评估。

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应主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媒体和家长等各界人士的监督。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评估

方案，组织开展日常督导和年度评估工作。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优化政策措施，不断提升工作质量。

附件：1.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注册说明

2.深圳市中小学校家委会参与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

送企业管理工作指引

3.深圳市中小学校营养健康食堂建设试行标准

4.深圳市学生餐配送企业营养配餐试点单位建设试

行标准

5.深圳市学生餐专家工作组名单

6.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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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注册说明

一、使用谷歌 chrome 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s://sz.micropower.net.cn 注册。

二、点击进入注册页面，选择所属单位类型，逐项填写注册

信息。

三、信息填写完毕后，联系系统管理员（联系方式：龚工

18708647034）进行审核。

四、审核通过后，系统发送登录密码到注册手机号，完成注

册流程。

五、系统操作说明请登录后，在“流程指引”栏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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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深圳市中小学校家委会参与学校食堂
和学生餐配送企业管理工作指引

第一条 充分阅读本指引并严格执行指引内容。

第二条 学校每个班级推选 1-2 名家委担任健康家委，组建

校级健康家委会，健康家委会成员应当积极参与学校食堂和配餐

企业食品安全与学生营养餐配送管理，热心学生身心健康工作。

第三条 健康家委应当学习并掌握好学生营养健康相关知

识，了解平衡膳食以及各类食物的营养价值，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提高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的能力及水平，并定期对其他学生家

长进行宣传教育。同时，协助学校加强对学生营养不良与超重、

肥胖的监测、评价和干预。

第四条 健康家委会通过学校定期组织的开放日、用餐体验、

对话交流等方式，参与学校食堂和学生餐配送企业遴选和日常监

管工作，为保障学生健康做出积极贡献。

第五条 健康家委会应当定期（建议每月 1 次）对学校食堂

或配餐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开展检查（见附表 1 和附表 2）；每学

期应当协助相关部门开展学校或配餐企业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督

促学校和配餐企业落实食品安全责任。

第六条 健康家委会应当检查学校建立的集中用餐信息公开

制度，通过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或其他方式及时了解学

校食堂和配餐企业食品进货来源、采购原材料的价格，检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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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配餐企业每周公布学生餐带量食谱和营养素供给量情况。

第七条 健康家委会应当遵循本校的家长陪餐制度，定期（建

议每周 1 次）轮流派出家长代表组成陪餐小组并认真做好陪餐记

录（见附表 3），及时发现学生餐配送、食谱搭配、集中用餐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依据实际情况针对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方面提出

意见建议并在当天连同陪餐记录表反馈给学校有关负责人。

第八条 健康家委会成员对学校食品采购、食堂管理、配餐

企业选择、配餐过程等涉及学校集中用餐的重大事项上应当发表

意见，自觉履行好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

第九条 健康家委会应当检查本地区学校集中用餐不得制售

的高风险食品目录以及食品安全突发事故应急预案，保障学生在

校用餐安全，严防食物中毒和其他意外事故发生。

第十条 健康家委会应当重点检查“减盐减糖减油”专项行

动中，学校食堂和配餐企业对严格限制高盐高糖高油菜品和食物

供应的具体实施情况。食堂或者学校内部有小卖部的，应当检查

是否违规销售酒精饮料，是否按规定规范张贴碳酸饮料健康提示

标识情况。

第十一条 健康家委会应当检查学校食堂和配餐企业从业人

员健康管理制度和培训制度执行情况、健康证明公示情况、个人

卫生习惯以及违规吸烟行为情况。

第十二条 健康家委会应当检查学校食堂和配餐企业食品库

房、烹饪间、备餐间、专间、留样间、餐具饮具清洗消毒间等重

点场所的视频监控全覆盖情况，督促学校食堂和配餐企业做到

“明厨亮灶”，公开食品加工过程并加强对食品来源、采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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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制作全过程监督。

第十三条 健康家委会应当定期（建议每月 1 次）举行会议，

广泛听取成员们近期参与管理工作情况及意见建议，整理后以书

面形式在会议结束 3 个工作日内反馈给学校，与学校共同制定改

进措施。

第十四条 市、区学生餐专家工作组为家委会参与学校食堂

和配餐企业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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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表（家委会使用）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法定代表(或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加工经营面积： m
2

检查内容 法规要求 检查方式 符合/不符合 存在问题

一、许可管

理

1.按核定许可范围加工供应食品 查看食品经营许可证

2.设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员
查看食品安全管理员

证件

3.醒目位置张贴证照、公示量化等级

标识，食品安全制度上墙，功能区及

设施标识清楚

查看食品安全信息公

示栏

4.使用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 查看该平台使用记录

二、人员管

理

5.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和学生营养

健康培训合格证上岗，接触直接入口

岗位无有碍食品安全疾病

查看健康证和培训合

格证

6.从业人员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上

岗，无不良个人卫生现象
查看人员着装情况

三、场所环

境

7.全面禁烟，墙壁、天花板、门窗、

地面、操作区等加工经营场所整洁，

地面平整，排水沟通畅，食品加工区

查看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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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 法规要求 检查方式 符合/不符合 存在问题

无污染源

四、食品采

购

8.按规定落实食品及原料，食品添加

剂、食品相关产品（一次性餐具、集

中式消毒餐饮具等食品用具）进货查

验和索证、索票，并做好台账记录

查看食品采购记录

五、食品存

放

9.仓库内食品分类存放，隔墙离地，

通风防潮，无过期变质、标识不合格

食品

查看食品存储情况

六、添加剂

管理

10.食品添加剂无滥用现象，做到专

柜、专人保管、使用、登记，抽检结

果合格

查看添加剂使用记录

七、备餐间

11.设有独立密闭专间，有更衣洗手消

毒设施的预进设施，有专用工具、密

闭食品传送窗、清洗池、空气消毒、

冷藏设施，室内温度符合要求

查看备餐间运行情况

八、留样管

理

12.设有专用留样容器、冷藏设施，每

批、每样食品成品均要留样，每种不

少于 125g，密封于消毒后的容器内，

冷藏 48小时

查看留样记录及情况

九、明厨亮

灶

13.开展“明厨亮灶”工程，对烹饪间、

备餐间、专间、留样间等重点场所通
查看“明厨亮灶”



- 13 -

检查内容 法规要求 检查方式 符合/不符合 存在问题

过视频监控公开食品加工过程

十、陪餐制

度
14.学校负责人定期参加陪餐 查看陪餐记录

十一、小卖

部

15.禁止销售酒精饮料。销售碳酸饮料

的，应当规范张贴碳酸饮料健康提示

标识

现场查看

家委会成员（签名）：

陪同检查人（签名）：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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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学生餐配送企业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表（家委会使用）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法定代表： 联系电话： 加工经营面积： m
2

检查内容 法规要求 检查方式 符合/不符合 存在问题

一、合同

管理

1.供餐单位与学校签订供餐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

方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权利和义务，供餐合同（或者

协议）中明确约定使用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

不合格食品的处理方式及明确提供的菜谱、配餐价格、

食品加工制作工艺、运输配送方式、以及食品安全管理

机构、管理制度、应急机制等情况。

查看订餐合同

及深圳市中小

学生配餐信息

平台使用情况

二、企业

资质

2.取得国家规定的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关证照，

包括在有效期内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

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取得集体用餐配送资

质，其持有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主体业态应为“集体用

餐配送单位”，并按核准的供餐人数进行供餐；持有《食

品生产许可证》的，其供应产品应与准许产品品类一致。

查看营业执照

及许可证

三、量化

等级

3. 学生餐配送企业的食品安全量化等级评定达到 A

级，应提供当年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该单位的量化评级

查看监管部门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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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 法规要求 检查方式 符合/不符合 存在问题

表。

四、人员

管理

4. 学生餐配送企业应设置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部门，

配备 1名以上具备高级资质的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

查看食品安全

管理员证件

5.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和学生营养健康培训合格证

上岗，接触直接入口岗位无有碍食品安全疾病。

查看健康证和

培训合格证

6.从业人员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上岗，无不良个人卫生

现象。

查看人员着装

情况

五、场所

环境

7.全面禁烟，墙壁、天花板、门窗、地面、操作区等加

工经营场所整洁，地面平整，排水沟通畅，食品加工区

无污染源。

查看经营场所

六、食品

采购

8.按规定落实食品及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一次性餐具、集中式消毒餐饮具等食品用具）进货查

验和索证、索票，并做好台账记录。

查看食品采购

记录

七、食品

存放

9.仓库内食品分类存放，隔墙离地，通风防潮，无过期

变质、标识不合格食品。

查看食品存储

情况

八、添加

剂管理

10.食品添加剂无滥用现象，做到专柜、专人保管、使

用、登记，抽检结果合格。

查看添加剂使

用记录

九、备餐

间

11.设有独立密闭专间，有更衣洗手消毒设施的预进设

施，有专用工用具、密闭食品传送窗、清洗池、空气消

毒、冷藏设施，室内温度符合要求。

查看备餐间运

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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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 法规要求 检查方式 符合/不符合 存在问题

十、清洗

消毒

12. 学生餐配送企业应采用热力消毒的方式对餐饮具

进行清洗消毒（因材质等原因无法采用的除外）。清洗

消毒的水池应专用，与食品原料、清洁用具及接触非直

接入口食品的工具、容器清洗水池分开。

查看餐饮具清

洗消毒情况

十一、留

样管理

13. 学生餐配送企业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留样，设置专

用留样容器、冷藏设施，每批次提供的所有食品均应留

样，留样不得不少于 125g 并密闭于清洁容器内，冷藏

48小时。留样应做好记录并形成档案以备查验。

查看留样记录

及情况

十二、实

验室

14. 学生餐配送企业应设置食品检验室，配备相应的检

验设施和检验人员，具有快速检测食品原料中兽药残

留、农药残留等理化指标和检验食品菌落总数、大肠菌

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餐用具大肠

菌群等项目的能力。学生餐配送企业应对加工制作的每

批次食品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应做好记录并形成档

案以备查验。

查看检验记录

十三、配

送管理

15. 学生餐配送企业的配送方式可以选择热链配送或

冷链配送。热链配送的食品应在制作完成后 2小时内通

过加温保温设备使食品的中心温度保持在 60℃以上，

食用时限不得超过制作完成后 4 小时；冷链配送的食品

制作完成后将食品的中心温度降至 8℃并冷藏保存，食

用时限为制作完成后 24小时。

查看配送记录

16.配备封闭式专用运输车辆、密闭运输容器，运输设 查看运输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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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 法规要求 检查方式 符合/不符合 存在问题

备与温度符合要求，运输食品的车辆和配送容器具应每

天进行清洗消毒，做好相应记录并形成档案以备查验

运行记录

17. 学生餐配送企业应当配置相应的设备设施，为配送

食品的容器（或包装）标注产品信息，如加工单位、生

产日期及时间、保存条件、食用或加工方法等。

查看食品标签

十三、信

息公开

18. 学生餐配送企业能配合学校采购开展食品加工制

作、配送方式、配送菜谱进行公开，并提供相关材料。

集体配餐单位应建立常用菜式图库，明确食品原辅料及

操作流程，不得随意增设新菜品。

19. 学生餐配送企业主动邀请或配合学校接受学生家

长参与监督，并提供相关材料。

20. 学生餐配送企业应采取“互联网+明厨亮灶”等形

式对现场操作予以公示监督。

家委会成员（签名）：

陪同检查人（签名）：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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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家长陪餐记录表

学校名称： 陪餐班级：

陪餐日期 年 月 日 餐次 早餐/午餐/晚餐

陪餐家长 联系方式

配餐企业 供餐方式

就餐环境

菜品温度

食谱记录（份量、荤素搭配情况）

汤、水果、牛奶供应情况

其它情况

意见建议

陪餐家长签字：

学校学生餐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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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深圳市中小学校营养健康食堂建设试行标准

1 必备条件

1.1 学校食堂量化等级为 A，有效执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的管理规定；营养健康食堂在 3 年内无食品安全

事故，2 年内未受过食品安全相关的行政处罚。

1.2 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等相关证

件齐全有效。

1.3 规范使用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

1.4 营养健康食堂应为无烟环境，规范张贴深圳禁烟标识。

2 管理制度

2.1 设立由单位领导、后勤或工会、职工代表和食堂管理人

员组成的营养健康管理委员会，主要领导担任营养健康管理委员

会的负责人，明确营养健康食堂工作的组织管理。

2.2 建立健全营养健康管理制度，建立营养餐管理与技术档

案，规范使用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明确各岗位职责，

开展学生餐从原料购买到制作全过程的营养健康管理，配合监管

部门的监督和抽查。

2.3 围绕学生营养合理膳食、减盐、减油、减糖要求制定切

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及真实详细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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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设立意见簿、意见箱或其他方式，征求学生及家长的意

见、建议。

3 人员要求

3.1 配备专（兼）职营养指导员至少 1 名，明确专人负责学

生餐食谱的设计、编制以及对原料采购、加工制作到供餐全过程

的营养管理。熟练掌握健康生活方式基本知识和技能，指导学生

选餐，每月为在校师生开展健康生活方式宣传与指导活动至少 1

次。

3.2 除清洁工人外，各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必须参加学生营养

知识培训，参加培训人员覆盖率达到 80%以上，营养知识知晓率

达到 80%以上。通过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进行线上培训

并通过考核，并按要求进行年度培训，提高营养配餐、合理烹调

和保证食品安全的工作能力。

3.3 厨师应接受减盐、减油、减糖专项制作技能培训，掌握

制作低盐低油低糖菜肴技能，能够制作至少 5 种低盐少油少糖

菜品。

4 学生餐营养保障

4.1 带量食谱制定：使用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并根

据深圳市的食物品种、季节特点和饮食习惯等具体情况，结合各

年龄段中小学生营养健康状况和身体活动水平进行配餐，达到深

圳市地方标准《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DB4403T36-2019）的

要求，食谱参与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食谱质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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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种类应当符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中小学生营养

配餐指南( DB4403T36-2019 ) 》的推荐要求。学生餐每餐供应

的食物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类、鱼禽肉蛋类、奶豆及坚果类

等四类食物中的三类及以上。提供纯牛奶、低糖酸奶等奶制品，

不得使用乳饮料。

4.2 提供一日两餐或者三餐的食堂食物种类应达到以下标

准：

谷薯杂豆类：每周应至少提供 5 种，其中至少提供 2 种粗粮

或全谷物。

蔬菜水果类：每周应至少提供 10 种新鲜蔬菜，兼顾不同类

别，深色蔬菜宜占蔬菜总量一半，每天提供一种水果。

水产禽畜蛋类：每周应至少提供 5 种，鼓励优先提供水产类

和禽类，畜肉类以瘦肉为主。每人每天提供 1 个鸡蛋。

奶及大豆类：每周应至少提供 5 次奶及大豆类或其制品。

植物油：使用多种植物油，不使用氢化植物油。

4.3 严格控制菜品制作流程及出菜时间，为不同年龄段学生

提供符合生长发育的学生餐，设置不同年龄段的取餐窗口，设置

多种套餐供学生选择。

4.4 自由取餐的食堂应在显著位置公布菜品目录，公布带量

食谱和选餐建议。

4.5 食堂内不得售卖高油高脂高糖的食品如薯片、薯条、蛋

糕、辣条、含糖饮料（奶茶、果汁、碳酸饮料、含乳饮料等）等。



- 22 -

4.6 采取健康科学的食材加工、处理及烹调方式，尽量选择

急火快炒、炖煮、清蒸等烹饪方法，少用煎炸、熏烤、盐渍等加

工方式，减少油盐糖及含油盐糖的各种调味品的用量。每周油炸

食品不超过 1 次，并对油炸食品做相应的健康风险警示。

4.7 落实减盐、减油、减糖措施，记录盐、油、糖及各种调

味品（酱油、醋、味精、鸡精、蚝油等）购买及使用量，把控人

均摄入量，按照真实情况上传到深圳市中小学配餐信息平台，并

制定合理的减盐、减油、减糖目标，定期公示盐、油、糖使用量

和人均每天或每餐摄入量。逐步实现每人每日食盐摄入量不高于

5 克，食用油摄入量不高于 25-30 克，添加糖摄入量不高于 25

克的限量目标。

4.8 提供低盐、低油、低糖的菜品，并在售卖该类菜品的窗

口设置减盐、减油、减糖有益健康的标识或宣传语；食堂就餐位

置不摆放盐、糖。

4.9 严格控制原材料采购、保存流程，确保食材新鲜、无腐

败变质等异常感官性状，叶菜类蔬菜当天采购、当天加工制作，

减少腌制、腊制及动物油脂类食材的使用。采购半成品食材应该

向供应商索取半成品的“带量配料单”和（或）营养成分检测报

告单。营养成分包括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钙、

铁、锌等。保存条件安全合理，保留其最大营养价值，各类食物

应标识明确。

4.10 供餐服务要求：采用分餐制供餐，自由取餐的食堂应

当为每道菜配备公筷、公勺或公夹等分餐工具。食堂应当主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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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小份或半份菜品，提供免费的白开水或直饮水。

4.11 配合相关部门在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上建立

深圳市的公共食谱和菜品库，提升深圳市学生餐整体质量。

5 营养健康教育

5.1 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营造营养健康氛围。食堂中有固

定的学生营养健康知识宣传栏或在显眼的位置张贴、摆放吸引学

生观看的营养健康知识材料或视频，宣传平衡膳食、合理营养、

营养相关慢性病防治、节约食物等知识，内容每月更换。餐桌、

墙壁等张贴营养相关宣传标签、海报等。

5.2 在食堂内设有“营养健康角”，配备基本的健康自测设备：

身高、体重测量工具，儿童青少年生长曲线图及营养状况的体质

指数（BMI）标准对照表等并定期维护。

5.3 以食堂为主体，积极开展相关营养健康教育活动，每年

组织不少于 2 次营养与健康培训活动，对从业人员开展营养与健

康宣传教育，提高营养认知；根据“‘5·20’中国学生营养日”、

“全民营养周”和“食品安全宣传周”的宣传主题，开展食物营

养与健康、食品安全、减少食物浪费、减盐减油减糖等知识技能

的宣传普及。

6 食物制作及供餐环境良好

6.1 学生餐制作环境良好，就餐环境舒适，食堂内外环境干

净整洁，周围无污染，无卫生死角，无乱堆、乱放杂物。

6.2 食堂提供洗手、消毒设施或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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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节约粮食，节能减排，垃圾分类，符合环保要求。

7 其他要求

7.1 各学校食堂应符合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发布的

《中小学学生餐良好操作规范》团体标准（T/CASNHP 1—2020）

相关要求。

7.2 配合学校和专业部门针对学生超重肥胖、营养不良、贫

血等营养相关性疾病制定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方案，为不同需求的

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营养餐：设置特殊菜谱，为超重、肥胖学生提

供供能合理的营养餐，选择性提供促进生长发育、保护视力、改

善贫血等特殊主题菜谱供学生选择。

7.3 学生及家长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到 70%以上。

7.4 按照《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在供餐窗口处公示不同

菜品或者套餐的营养标识。

8 评价与管理

经评价荣获“营养健康食堂”称号的学生食堂，需接受动态

等级评定；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受到食品安全相关行政处罚

的，则取消相关荣誉称号。

9 申报程序

由学生食堂通过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提出申请，评

估人员按照评分标准进行现场考核并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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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深圳市学生餐配送企业营养配餐试点单位建设
试行标准

1 必备条件

1.1 食品安全量化等级评定达到 A 级，有效执行《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管理规定。企业在 3 年内无食品安全

事故，2 年内未受过食品安全相关的行政处罚。

1.2 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等相关证

件齐全有效。

1.3 规范使用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

1.4 企业应为无烟单位，建立控烟工作制度，规范张贴深圳

禁烟标识。

1.5 企业注册资金 2000 万以上。

2 管理制度

2.1 引入 ISO9001、ISO22000、HACCP 等先进管理体系，规范

日常经营管理。每年底前通过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

体系认证。

2.2 建设完成“互联网+明厨亮灶”对现场操作予以公示并

向供餐学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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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营养管理：建立健全营养健康管理制度，建立营养餐管

理与技术档案，规范使用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明确各

岗位职责，开展学生餐从原料购买到制作全过程的营养健康管

理，配合监管部门的监督和抽查。

2.4 设立意见及建议反馈机制，征求学生及家长的意见、建

议。

2.5 围绕学生营养合理膳食、减盐、减油、减糖要求制定切

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及真实详细的工作总结。

3 人员要求

3.1 配备专（兼）职营养师或人员至少 1 名，明确专人负责

学生餐食谱的设计、编制以及对原料采购、加工制作到供餐全过

程的营养管理。

3.2 除清洁工人外，各企业从业人员必须参加学生营养知识

培训，参加培训人员覆盖率达到 80%以上，营养知识知晓率达到

80%以上。通过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进行线上培训并通

过考核，并按要求进行年度培训，提高营养配餐、合理烹调和保

证食品安全的工作能力。

4 学生供餐营养保障

4.1 带量食谱制定：使用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并根

据深圳市的食物品种、季节特点和饮食习惯等具体情况，结合各

年龄段中小学生营养健康状况和身体活动水平进行配餐，达到深

圳市地方标准《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DB4403T36-2019）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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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食谱参与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食谱质量排名。

食物种类应当符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要求，学生餐

每餐供应的食物应包括谷薯类（每周至少提供两次粗粮或全谷

物）、蔬菜水果类、鱼禽肉蛋类、奶豆及坚果类等四类食物中的

三类及以上。提供纯牛奶、低糖酸奶等奶制品，不得使用乳饮料；

使用多种植物油，不使用氢化植物油。

4.2 通过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将学生餐的营养分

析及带量食谱每周向学校、学生和家长公示，带量食谱每周不重

复。

4.3 不得提供高油高脂高糖的食品，如炸薯条、炸薯片、辣

条、含糖饮料（奶茶、果汁、碳酸饮料、含乳饮料等）等。

4.4 采取健康科学的食材加工、处理及烹调方式，尽量选择

急火快炒、炖煮、清蒸等烹饪方法，少用煎炸、熏烤、盐渍等加

工方式，减少油盐糖及含油盐糖的各种调味品的用量。每周油炸

食品不超过 1 次。

4.5 落实减盐、减油、减糖措施，记录油、盐、糖及各种调

味品（酱油、醋、味精、鸡精、蚝油等）购买及使用量，把控人

均摄入量，按照真实情况上传到深圳市中小学配餐信息平台，并

制定合理的减盐、减油、减糖目标，定期公示盐、油、糖使用量

和人均每天或每餐摄入量。

4.6 严格控制原材料采购、保存流程：确保食材新鲜、无腐

败变质等异常感官性状，叶菜类蔬菜当天采购、当天加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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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腌制、腊制及动物油脂类食材。采购半成品食材应该向供应

商索取半成品的“带量配料单”和（或）营养成分检测报告单。

营养成分包括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钙、铁、

锌等，使用半成品的带量食谱也需要进行营养成分分析及公示。

保存条件安全合理，保留其最大营养价值，各类食物应标识明确。

4.7 严格控制菜品制作流程及供餐时间，为不同年龄段学生

提供符合生长发育的学生餐。

4.8 配合相关部门在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上建立深

圳市的公共食谱和菜品库，提升整体深圳市的学生餐质量。

5 参与组织学生及家长营养健康教育工作

5.1 配合学校等有关单位组织开展学生餐加工过程见习活

动，让学生走进供餐中心，体验食物的加工制作过程，了解学生

餐营养特点，增进学生对食材与菜肴的感性认知。

5.2 协助学校营造营养健康氛围：可采用多种形式进行营养

健康教育工作，如在餐具、餐垫等位置印制宣传标语。根据“5·20

中国学生营养日”、“全民营养周”和“食品安全宣传周”的宣传

主题，开展食物营养健康、食品安全、节约食物、减盐减油减糖

等知识技能的宣传。

5.3 定期对供餐学生及家长进行营养健康认知、菜肴口味兴

趣和用餐满意度的调查分析，调整、修正和创新学生餐的营养食

谱。

5.4 鼓励各企业参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学生营养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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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食物制作及供餐环境良好

6.1 学生餐制作环境良好，配送过程保持环境干净整洁，定

期消毒，运送过程可追溯、可监控，按规定使用学生餐配餐平台

配套 APP 上传送餐过程。

6.2 节约粮食，节能减排，垃圾分类，符合环保要求。

7 其他要求

7.1 各企业应符合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发布的《中小

学学生餐良好操作规范》团体标准（T/CASNHP 1—2020）相关要

求。

7.2 配合学校和专业部门针对学生超重肥胖、营养不良、贫

血等营养相关性疾病制定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方案，为不同需求的

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营养餐：设置特殊菜谱，为超重、肥胖学生提

供供能合理的营养餐，选择性提供促进生长发育、保护视力、改

善贫血等特殊主题菜谱供学生选择。

7.5 学生及家长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到 70%以上。

8 评价与管理

经评价荣获“学生餐配送企业营养配餐试点单位”称号的企

业，需接受动态等级评定；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受到食品安

全相关行政处罚的，则取消相关荣誉称号。

9 申报程序

由学生餐配送企业通过深圳市中小学生配餐信息平台提出

申请，评估人员按照评分标准进行现场考核并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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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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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冬燕、周颢隽、罗贤如、李晓恒、吴宇、杨国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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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营养配餐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6～17岁中小学生的学生餐营养标准、配餐原则、合理烹调、学生餐管理和配餐程序等。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为中小学生供餐的学校食堂或供餐单位。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学生餐 school meal

由学校食堂或供餐单位为在校学生提供的早餐、午餐或晚餐。

2.2

带量食谱 quantified recipe

以餐次为单位，用表格形式提供的含有食物名称、原料种类及数量、供餐时间和烹调方式的一组食物

搭配组合的食谱。

2.3

学校食堂 school canteen

学校为学生和教职工提供就餐服务，具有相对独立的原料存放、食品加工制作、食品供应及就餐空间

的餐饮服务提供者。

2.4

供餐单位 food supplier

根据服务对象订购要求，集中加工、分送食物但不提供就餐场所的食品经营者。

3 学生餐营养标准

3.1 三餐比例

早餐、午餐、晚餐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分别占全天总量的25%～30%、35%～40%、30%～35%。

3.2 全天能量和营养素供给量

不同性别、年龄段学生的全天能量和营养素供给量见表1。能量供给量应达到标准值的90%～110%，蛋

白质应达到标准值的80%～120%。



- 2 -

表1 每人每天能量和营养素供给量

能量及营养素（单位）
6～8岁 9～11岁 12～14岁 15～17岁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能量kcal（MJ） 1700

（7.11）

1550

（6.48）

2100

（8.78）

1900

（7.94）

2450

（10.24）

2100

（8.78）

2900

（12.12）

2350

（9.82）
蛋白质（g） 40 40 50 50 65 60 75 60

脂肪供能比（%E） 占总能量的 20%～30%

碳水化合物供能比（%E） 占总能量的 50%～65%

钙（mg） 1000 1000 1200 1000
铁（mg） 12 14 18 18
锌（mg） 6.5 8.0 10.5 9.0 11.5 8.5

维生素A（μgRAE） 450 550 720 630 820 630
维生素B1（mg） 0.9 1.1 1.4 1.2 1.6 1.3
维生素B2（mg） 0.9 1.1 1.4 1.2 1.6 1.3
维生素C（mg） 60 75 95 100
膳食纤维（g） 20 20 20 25

3.3 食物种类及数量

3.3.1 一日三餐食物种类齐全

一日三餐应提供谷薯类、新鲜蔬菜水果、鱼禽肉蛋类、奶类及大豆类等四类食物。谷薯类包括各种米、

面、杂粮、杂豆及薯类等。大豆类包括黄豆、青豆和黑豆等，大豆制品以干黄豆计。食物数量均为可食部分

生重。

3.3.2 每人每天食物种类及数量

不同年龄段学生全天各类食物的供给量标准见表2。

表2 每人每天食物种类及数量

单位：g

食物种类 6～8岁 9～11岁 12～14岁 15～17岁

谷薯类 谷薯类 250～300 300～350 350～400 350～400

蔬菜水果类

蔬菜类 300～350 350～400 400～450 450～500

水果类 150～200 200～250 250～300 300～350

鱼禽肉蛋类

畜禽肉类 20～30 30～40 40～50 50～60

鱼虾类 40～50 50～60 60～70 60～70

蛋类 50 50 75 75

奶、大豆类及坚果

奶及奶制品 300 300 300 300

大豆类及其制品和坚果 30 35 40 50

植物油 25 25 25 25

盐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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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每人每天早餐、午餐和晚餐食物种类及数量

不同年龄段学生每人每天早餐、午餐和晚餐各类食物的供给量标准见表3～5。

表3 每人早餐食物种类及数量

单位：g

食物种类 6～8岁 9～11岁 12～14岁 15～17岁

谷薯类 谷薯类 62～75 75～87 87～100 87～100

蔬菜水果类
蔬菜类 75～87 87～100 100～112 112～125

水果类 37～50 50～62 62～75 75～87

鱼禽肉蛋类

畜禽肉类 5～8 8～10 10～13 13～15

鱼虾类 10～12 12～15 15～17 15～17

蛋类 12 12 19 19

奶、大豆类及坚果
奶及奶制品 75 75 75 75

大豆类及其制品和坚果 8 9 10 13
植物油 6 6 6 6

盐 1 1 1 1

表4 每人午餐食物种类及数量

单位：g

食物种类 6～8岁 9～11岁 12～14岁 15～17岁

谷薯类 谷薯类 100～120 120～140 140～160 140～160

蔬菜水果类
蔬菜类 120～140 140～160 160～180 180～200

水果类 60～80 80～100 100～120 120～140

鱼禽肉蛋类

畜禽肉类 8～12 12～16 16～20 20～24

鱼虾类 16～20 20～24 24～28 24～28

蛋类 20 20 30 30

奶、大豆类及坚果
奶及奶制品 120 120 120 120

大豆类及其制品和坚果 12 14 16 20

植物油 10 10 10 10
盐 2 2 2 2

表5 每人晚餐食物种类及数量

单位：g

食物种类 6～8岁 9～11岁 12～14岁 15～17岁

谷薯类 谷薯类 88～105 105～123 123～140 123～140

蔬菜水果类
蔬菜类 105～123 123～140 140～158 158～175

水果类 53～70 70～88 88～105 105～123

鱼禽肉蛋类
畜禽肉类 7～10 10～14 14～17 17～21

鱼虾类 14～18 18～21 21～25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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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每人晚餐食物种类及数量(续)

单位：g

食物种类 6～8岁 9～11岁 12～14岁 15～17岁

鱼禽肉蛋类 蛋类 18 18 26 26

奶、大豆类及坚果
奶及奶制品 105 105 105 105

大豆类及其制品和坚果 10 12 14 17
植物油 9 9 9 9

盐 2 2 2 2

4. 配餐原则

4.1 品种多样

4.1.1 食物互换

在满足中小学生生长发育所需能量和营养素需要的基础上进行食物同值互换。每天提供的食物种类应

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可参考附录A进行食物互换，做到食物多样，适时调配，注重营养与口味

结合。

4.1.2 谷薯类

包括米、面、杂粮和薯类，避免长期提供同一种主食。

4.1.3 蔬菜水果类

每天至少提供4种以上新鲜蔬菜，只供午餐的学校至少提供3种以上新鲜蔬菜。保证一半以上为深绿色、

红色、橙色、紫色等深色蔬菜，并适量提供菌藻类（禁止使用野菜、野生菌）。每天提供至少1种新鲜水

果。

4.1.4 鱼禽肉蛋类

优先选择水产类或禽类，畜肉以瘦肉为主，少提供肥肉。鱼类首要考虑安全性，选择刺少、易取肉的鱼

类，可制作成鱼丸、鱼饼等。每周提供1次动物肝脏，每人每次20 g～25 g。蛋类可于一日三餐提供，也可集中

于一餐提供。

4.1.5 奶类、大豆类及坚果

每人每天提供300 g以上牛奶或相当量的奶制品。每天提供大豆或大豆制品，如黄豆、豆腐、豆腐干、

腐竹、豆腐脑等。建议每人每周提供50 g～70 g坚果。

4.2 预防缺乏

参考附录B，经常提供下列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丰富的食物：

a) 富含钙的食物：奶及奶制品、大豆及其制品、深绿色叶菜和水产类等。

b) 富含铁的食物：动物肝脏、动物血、畜瘦肉和鱼类等。

c) 富含锌的食物：贝壳类、动物内脏、鱼禽肉类和奶类及其制品等。

d) 富含维生素A 的食物：动物肝脏、蛋类、深色蔬菜和水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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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富含维生素B1 和维生素B2 的食物：大豆、坚果、肉类和全谷类等。

4.3 控油限盐

学生餐要清淡，每人每天烹调油用量不超过25 g，每人每天食盐不超过5 g。

不同种类的食用油各具特点，建议轮换使用。

4.4 三餐时间

早餐安排在6:30～8:30、午餐11:30～13:30、晚餐17:30～19:30之间进行为宜。

5.合理烹调

5.1 烹调以蒸、炖、烩、炒为主，尽量减少煎、炸等烹调方式。

5.2 不制售冷荤凉菜、生食类食品、裱花蛋糕。

5.3 不得加工制作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蘑菇、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

6 学生餐管理

6.1 学生餐相关从业人员应接受合理配餐和食品安全培训，学校食堂或供餐单位应配备专职或兼职营

养专业人员。

6.2 在供餐学校及单位中开展形式多样的营养与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学校应将营养与健康教育工作纳

入教学工作计划，开展多种形式的合理膳食营养宣传教育活动，并做好对家长的宣教。

6.3 学校应及时将供餐食谱向全校师生和学生家长公示。

6.4 建立健全食堂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校外供餐的学校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7 配餐程序

7.1 配餐程序图

提倡采用相关营养配餐软件进行配餐，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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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配餐程序图

7.2 确定能量和营养素供应目标

根据就餐者的年龄，参照表1确定能量和营养素供应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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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确定食物的种类及数量

根据提供餐次的实际情况，参照表2～5确定各类食物的种类及数量。

7.4 计算三餐食物需求量

参照附录C带量食谱举例和/或自行搭配确定三餐的食物分配。

7.5 营养核查/调整

核查食谱编制是否科学合理：根据食物营养素成分表，计算设计出的食谱提供的能量及营养素含量，参照

表1每人每天营养素供给量标准进行比较，参照表6能量及营养素核查原则中可接受的范围增减或更换食品

的种类或数量。

不必严格要求每天提供的能量和各类营养素均与标准相同，参照表7保持一周（五天）平衡即可。

表6 能量及营养素核查原则

能量和营养素 可接受的范围

能量 达到标准值的90%～110%

蛋白质 达到标准值的80%～120%

脂肪供能比（%E） 占总能量的20%～30%

碳水化合物供能比（%E） 占总能量的50%～65%

钙、铁、锌、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C、膳食纤维 达到标准值的80%及以上

表7 建议摄入的主要食物品种数

食物类别 每日早餐种类数 每日午餐种类数 每日晚餐种类数 平均每天种类数 每周至少品种数

谷类、薯类、杂豆类 2 2 2 3 5

蔬菜、水果类 3 3 3 4 10

畜、禽、鱼、蛋类 2 2 2 3 5

奶、大豆、坚果类 1 1 1 2 5

合计 8 8 8 12 25

7.6 确定各年龄段就餐人数及各类食物的量

各年龄段各类食物的量=各年龄段就餐人数×某食物每份实际用量

7.7 确定就餐总人数及各类食物的总量

各年龄段各类食物的量相加计算出各类食物的总量。

7.8 提供三餐营养食谱

根据设计的三餐营养食谱配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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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互换表见表A.1～A.7。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主要食

物互换表

表A.1 深圳市市售能量含量相当于50 g 大米的谷薯类

单位：g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粳米（均值） 50 高筋小麦粉 50 紫薯 180

糙米（均值） 50 低筋小麦粉 50 马铃薯 315

黑米 50 挂面（全麦） 50 淮山 215

小米 50 面条（拉面） 55

米粉（干） 50 意大利面 50

表A.2 深圳市市售可食部相当于100 g 的蔬菜

单位：g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白萝卜 105 菠菜） 110 番茄 105

结球甘蓝 115 甜椒（圆，青色） 120 大白菜 115

黄瓜 110 芹菜 150 茄子（紫色） 105

蒜苗 120 冬瓜 125 小白菜 125

韭菜 110 莴笋 160 生菜 105

表A.3 深圳市市售可食部相当于100 g 的水果

单位：g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苹果（均值） 130 蜜桔 130 梨（均值） 120
香蕉 170 青皮桔 120 红提 115
冬枣 115

表A.4 深圳市市售可食部相当于50 g 鱼肉的鱼虾类

单位：g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草鱼 85 鲈鱼（均值） 85 鲤鱼（均值） 90

带鱼（均值） 65 黄鱼 75 鱿鱼 50

福寿鱼[罗非鱼] 90 鲩鱼 85 白鲳鱼（均值） 70

非洲鲫鱼 90 基尾虾 85 花蛤（深圳）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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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深圳市市售蛋白质含量相当于50 g 瘦猪肉的畜禽肉

单位：g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瘦猪肉 50 羊肉 55 鸡中翅 60

牛肉 50 鸡肉（均值） 55 番鸭 60

表A.6 深圳市市售蛋白质含量相当于50 g 干黄豆的大豆制品

单位：g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大豆（干黄豆） 50 腐竹 35 百叶 65

水豆腐 190 内酯豆腐 375 豆豉 70

山水豆腐 260 白干 100

表A.7 深圳市市售蛋白质含量相当于100 g 鲜牛奶的奶类

单位：g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食物名称 重量

鲜牛奶（羊奶） 100 鲜羊乳 110 酸奶（复原乳） 130

奶酪（再制干酪） 20 酸奶（鲜酪乳）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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